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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 

市民積極參與，維護自身利益，應是公共停車場加價決策過程中的原則 

 

政治實體作決定時，如不考慮受影響人群的觀點和需求，權力就會失衡、代表性會

不足，而受影響者的利益和價值觀也會在有關措施和決策中被忽視。 

應透過公開諮詢、聽證、論壇或其他參與機制聽取市民意見。這些程序必須開放、

透明、包容，讓所有市民參與，對可能影響他們利益的決策表達意見和建議。這在十一

月十日第 57/99/M 號法令《行政程序法典》第十條中有明確規定，公共行政當局所有機

關，在形成與私人及以維護其利益為宗旨之團體有關之決定時，應確保私人及該等團體

之參與，尤應透過有關聽證確保之。 

2023 年 11 月首個星期，交通事務局局長在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，宣佈政府將於 2023

年 11 月及 12 月，調升青茂口岸停車場等七個使用率較高的公共停車場費率，其理由是

需要提高有關停車場的流轉率，緩解周邊地區交通流量大的問題。然而，流轉率的理由

並未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可，因為停在公共道路上更加方便，而這七個停車場也總有空位

供私家車和電單車使用。 

雖然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反對，但交通事務局還是推出了加價措施，無視市民困

難，比如高學歷青年失業、利率高企對需要償還銀行貸款或債務的市民產生的影響、通

脹導致生活成本增加、對舊區小商鋪造成衝擊。 

當然並非所有的決策都需要經過公開諮詢，比如有些情況下，由於涉及專業知識或

情況緊急，要快速採取專業行動。但是，必須保證程序透明、有人問責，才能讓市民理

解決策背後的理由。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，並要求以清晰、明確、連貫和

完整的方式適時給予本人答覆： 

1. 就上述問題，有關部門未事先聽取市民利益代表團體，包括消費者、車主、旅

行者代表社團的意見，主要原因是什麼？考慮到生活成本增加，政府是否正在考慮徹底

取消七個公共停車場的加價措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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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大三巴、鏡湖醫院、東方基金會、消防博物館、嘉路米耶圆形地周邊地區，人

口稠密，遊客量大，私家車和電單車停車場少。政府是否正計劃於這些區域興建更多公

共停車場，提供更多車位，解決泊車難的問題？ 

3. 為保證公共停車場內的空氣質量，應安裝一氧化碳、二氧化氮、汽油蒸汽探測

器，盡早發現這些氣體對健康造成的隱患。尤其是一氧化碳對人體的危害非常嚴重，而

又無色無味，沒有專門設備幾乎無法察覺。對此，政府是否已經採取，或正在考慮採取

安全措施？為保證空氣質量，政府會否推出措施，尤其是夏季期間，要求停泊在公共停

車場的車輛必須關閉引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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